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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同步配套法规》以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教学中所涉的主要法律法规为
主要内容，同时对教学中的大纲、考点及典型真题进行了汇总，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教学法规用书。

　　本书与教学同步，按照本专业课主流教学步骤，以常规教学章节为序，将大纲(教学要求)、考点(
知识精要)、习题(历年司法考试真题精选)、法规(该章节教学中常用法律文件)四大主要内容融合到一
起，既可作为日常教学中方便查询的工具书，也可作为课后笔记回顾教学内容，还可起到自测验收学
习成果的作用，是一款新型、实用的教学法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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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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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26—31条)(2000．3．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7．24)
　第六节 行政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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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释(第32～82条)(2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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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75条)(1989．4．4)
第十章　国家赔偿
　第一节 国家赔偿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l一2条)(2010．4．29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2011．2．28)
　第二节 行政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16条)(2010．4．29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7—69条)(19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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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司法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31、38条)(2010．4．29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几个问题的解释(1996．5．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共同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7．6．2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9．16)
　第四节 国家赔偿方式、标准和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2～42条)(2010．4．29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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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六十三条【交流制度】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交流。
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
第六十四条【调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
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
调任人选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和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并不得有本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的情形。
调任机关应当根据上述规定，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权限审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
选进行考试。
第六十五条【转任】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转任应当具备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在规定的编制
限额和职数内进行。
对省部级正职以下的领导成员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转任。
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和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有计划地在本机关内转任
。
第六十六条【挂职锻炼】根据培养锻炼公务员的需要，可以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
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公务员在挂职锻炼期间，不改变与原机关的人事关系。
第六十七条【交流的决定和申请】公务员应当服从机关的交流决定。
公务员本人申请交流的，按照管理权限审批。
第六十八条【任职回避】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
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
，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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